
 

國中課程計畫【體育班體育專業課程】通過備查標準 

項目 備查內容 

審

查

通

過

具

備

條

件 

十

二

年

國

教

課

綱 

1. 每週學習節數符合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」。 

2. 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，格式應包含標題(校名、學年度、年級、

學期及設計者)、運動種類、學習節數、課程內涵、素養導向教學規劃，

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。 

3. 課程活動符合該體育班運動種類之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。 

4. 國中體育班課程目標：持續提升所有核心素養及競技運動能力，以培養競

技體能，精進技術水準，發展戰術運用，提升心理素質。 

5. 若選用教材，請註明選用教材出處、版本，且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

權之虞。 

6. 評量週與總複習週，編列教學進度、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。 

7. 學習目標符合學生能力與需求，能具體完成課程效能。 

8. 學習目標之訂定係以學生需求為中心，並參考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

班課程實施規範」、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」

撰寫。 

 

 

 


